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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醉驾机动车
一男子涉嫌危险驾驶被查处

信阳消息（罗洪）近日，山东省居民马
某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行驶
至罗山县周党镇一路段时， 被执勤交警查
获。经现场检查，马某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驾驶机动车， 且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显
示其乙醇含量超标， 马某某还涉嫌醉酒驾
驶机动车。

罗山公安交警大队首先对马某某因未
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依法处以行
政拘留。随后，经信阳市公安局交通事故鉴
定所鉴定， 从马某某静脉血液中检测出乙
醇含量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 涉嫌危险驾
驶罪。

2018

年
1

月
2

日，办案人员根据当事
人供述、证人证言、视频资料和鉴定报告书
等，确定马某某涉嫌危险驾驶罪，将其刑事
拘留。 犯罪嫌疑人马某某无证驾驶且涉嫌
危险驾驶罪，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本报记者马依钒

大雪压垮花卉大棚

爱心企业为受灾花草提供“避难所”

信阳消息（记者李亚云）

雪后天蓝如洗，阳光明媚，但暴
雪带来的影响却并未完全消散。

近日， 我市一些花卉商户十分闹
心，大棚被压垮，花卉无处安家，

面临冻死、冻伤的危险。 昨日，我
市万卉园花卉市场管理方致电本
报称， 愿意免费为受灾商户提供
场地， 减少受灾商户的损失，让
这些受灾的花花草草有一个临时

“避难所”。

“我们从新闻上了解到，这次大
雪造成一些花卉大棚垮塌，不少受灾
商户沿街叫卖、 处理冻伤的花卉、绿
植。 看到这种情况， 我们腾出了近
2000

平方米的场地， 供受灾商户使
用。”昨日，万卉园花卉市场负责人曾
庆妍告诉记者，为受灾商户准备的临
时安置区内全天供暖，确保受灾花木
安全过冬。 场地内生产、生活用水及
基本保障一应俱全，受灾商户可以安
心入驻。

提及为受灾商户提供安置暖房
的初衷，曾庆妍说，一是出于对同行
的帮助，以解受灾商户的燃眉之急；

另一方面， 也是出于从整个行业来
考虑， 希望消费者都能买到放心满
意的花卉。 “无论是市场管理方，还
是市场内的商户们， 都全力支持受
灾商户前来安置暖房临时避难。”曾
庆妍说。

据了解，万卉园花卉市场位于
北京大街北段，目前市场管理方已
经将安置暖房清空，等待有需要的
商户前来安置花草。如有受灾商户
需要场地，可联系市场负责人曾庆
妍，联系电话

15637683567

。

装有身份证、银行卡、流水票据和4000元现金的手提包仅仅
十几分钟后就失而复得，失主感激地说———

“多亏了好心人和好交警！ ”

“多亏好心人和咱们的好交
警，不然麻烦可就大了。 ”昨日

10

时许，市民陶女士将一面锦旗送到
中山路警亭，向帮忙找回手提包的
交警表达感谢之情。

昨日，家住体彩广场附近的陶
女士向记者介绍，

10

日
14

日许，她
骑着电动车送儿子上学。 走到中山
路与四一路交叉口时，发现放在脚
踏板上的红色手提包不见了，“电
动车上绑的有挡风被，背阴处的路
还有点滑，我光顾骑车了，没注意
到包是啥时候掉的。 ”

发现手提包掉了以后，陶女士
焦急万分， 她赶紧嘱咐

10

岁的儿
子先到学校去， 自己返回途中去
找。 然而沿途并未发现掉落的手
提包。

“包里有身份证、驾驶证、好几
张银行卡、 一些重要的流水票据，

还有
4000

元现金。 ”陶女士对记者
说，“证件和现金都是小事，关键是
银行流水单和票据，遗失了会很麻
烦。 我当时真是急得不得了。 ”

就在陶女士慌神之际，她的手
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电话接
通后，好消息传来，她丢失的手提
包在中山路警亭的执勤交警手中。

几分钟后，陶女士赶到警亭，满怀
谢意地取回了失而复得的手提包。

“三位年轻人在路过体彩广场时，

捡到了一个红色的女士挎包，就一
路走过来，送到了警亭。 ”中山路交

警王自文向记者介绍，

10

日
14

时
许，他正在警亭值班，三位从息县
来信阳办事的年轻人敲开了警亭
的门。

王自文和其他两位执勤交警
龚凯、朱长松一起打开手提包寻找
失主信息。 最后通过驾驶证找到手
机号码， 立即联系上了失主陶女

士，并将手提包原封不动地交到她
的手中。

“从发现手提包丢失，到失
而复得， 这中间就用了十几分
钟。 这真得感谢三位好心人和
咱们的好交警啊！ ” 将锦旗交
到交警手中后， 陶女士激动地
说道。

爱心企业为受灾商户提供的入驻区本报记者李亚云摄

失主为交警送来锦旗 本报记者马依钒摄

非法处置查封财产
“老赖”被判刑一年六个月

信阳消息（龚雪）

2017

年
12

月
22

日， 河区法院对杨某某涉嫌非法处置查
封的财产罪一案进行公开宣判， 被告人杨
某某因犯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 被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2015

年年底，信阳某置业有限公司法
人将其公司委托于被告杨某某负责，

2016

年
7

月
27

日，该公司在信阳市河区北京
路开发的某小区的

1

号、

2

号、

3

号、

4

号楼
的房屋被河区法院查封， 被告人杨某某
在明知某小区房屋被法院查封的情况下，

擅自收取小区业主的购房尾款， 谎称将收
款日期提前到法院查封前可以解封等借口
为由， 给业主开具收款收据时将日期提前
到法院查封日期之前， 被告人杨某某共收
取某小区

40

户业主购房尾款
340

余万元；

在业主实在缴纳不出房屋尾款的情况下，

被告人杨某某又让
14

户业主写出借条，借
条金额共计

166

万元； 某小区
3

号楼有建
筑商乔某某垫资建设， 被告人杨某某因无
资金支付乔某某建筑款， 遂让

3

号楼的
7

户业主将购房尾款交给乔某某用来支付建
筑款项， 乔某某共收取

3

号楼
7

户主缴纳
的购房尾款为

26

万元，借条金额共计
157

万元。

河区检察院对杨某某涉嫌非法处置
查封的财产罪提起公诉，经过庭审，被告人
杨某某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无异议并认
罪，依法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